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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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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
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

2014年1月2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東海先生、劉春林先生、葛耀勇先生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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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永興先生、宋建中女士及譚國明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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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公告 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

 本次担保金额：人民币 2.9 亿元 

 实际为其担保余额：人民币 18.14735亿元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 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伊泰化工”）拟与空气化工产品

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空气化工”)签署《气体采购供应合同》，向

空气化工采购气体；应空气化工的要求，需要由伊泰化工的股东为伊泰化工在《气

体采购供应合同》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。为支持伊泰化工的经营发展，本公司拟

按 90.2%的持股比例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金额上限为每年 2.9亿元人民

币，下一年度自动循环，不累计计算，担保期限以拟签订的《担保协议》为准。，  

《气体采购供应合同》的主要内容为空气化工产品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为

满足其伊泰化工的生产需要，同意建设 3 套 88000 N m3/h (O2)空气分离装置，

同时伊泰化工根据相关条款向空气化工产品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采购所需气体

产品。 

有关本次对外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

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，独立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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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会议应参加董事 11人，实际参加董事 11人，

占公司董事总数的 100%。会议由董事长张东海先生召集、主持，会议的通知和

召开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本次对外担保的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批准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：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杭锦旗锡尼镇 109 国道北锡尼南路东侧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建强 

经营范围：合成氨、尿素、氮肥、含氮复合肥、含氮无机盐、冷冻剂及其

他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品）的生产、仓储、经营、运输、销售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，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）。 

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于 2009年 10 月 29日在杭锦旗登记

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其目前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：本公司持股 90.2%，内蒙古

伊泰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.8%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

信用良好，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伊泰化工资产总额为 2,833,932,510.83 元，

负债总额为 2,064,006,039.34 元，其中银行贷款总额和流动负债总额分别为

2,000,000,000.00 元和 64,006,039.34 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72.83%，净资产为人民币

769,926,471.49 元，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54,243.91 元，净利润为人民币-7.35 万元。

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。 

 

三、独立董事意见及董事会意见 

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事项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独立董事认为该议案不损害公司中小股

东的利益，亦符合无需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的情形。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均同意该

议案。 

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    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在内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

保总额为人民币 9,232,705,792.21 元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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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币 9,207,713,292.21元，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6.87%、

46.74%。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。 

 

五、上网公告附件 

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

 
特此公告。 

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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